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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监局监管谈话措施决定的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以下简称“深圳证监局”）下达的《深圳证监局关于对东江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

监局行政监督措施决定书〔2025〕261号）（以下简称“《决定书》”），具体内容如

下：

一、决定书主要内容

（一）财务会计核算不规范

你公司个别项目收入存在跨期、点价交易的稀贵金属回收利用业务和填埋气

发电业务收入确认不规范、阳极泥销售业务收入确认会计政策变更依据不足且成

本核算不规范、个别项目特许经营许可权摊销期限依据不充分、重金属污泥车间

借款利息资本化不规范。此外你公司还存在收入相关内部控制不完善、2022年商

誉相关资产组的认定口径与年报披露不一致等问题。

上述情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四条第一款、第三十四

条、《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九条、《企业会计准则第

6号——无形资产》第十七条第二款、《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第十

一条的规定。

（二）公司治理不规范

你公司“三会”运作不规范、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登记管理不规范，上述情

形不符合《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2025〕7号）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九

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六项、第四十二条第二款、《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证监会公告〔2018〕29号）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第5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证监会公告〔2022〕17号）

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上述情形反映你公司在财务会计核算、内部控制、公司治理等方面存在问题。

相关财务会计核算问题导致公司信息披露不规范。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监管谈话

的监管措施。现要求你公司董事长、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后续根据我局

要求，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我局接受监管谈话。

如对本监管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法治司），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管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收到《决定书》后，高度重视其所述相关事项，将组织相关人员深入学

习相关法律、法规，切实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发展，维护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上述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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